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机关幼儿园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资

金情况(万元)：

资金总额(万元)： 2139.43 万元

基本支出 1210.86 万元

项目支出 928.57 万元

其他

部门（单位）职能概

述

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幼儿工作的政策的法规，为全州 3-6 周岁（或 7 周岁）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，实行保育与教

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幼儿实施体、智、德、美诸方全面发展的教育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。

部门（单位）绩效目

标

完成州属 3-6 周岁（或 7 周岁）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，实行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幼儿实施体、智、德、

美诸方全面发展的教育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。引领全州 3-6 周岁（或 7 周岁）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，实行保

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全州幼教工作作好指导、引领，幼儿教师培训工作等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

数量

完成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幼儿入托人数 ≥1500 人

开展项目个数 6个

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按时保质完成

教师培训 ≥300 人

质量
幼儿成长指标达标 ≥95%

教师培训达标 良好以上

时效 完成时间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

成本

基本支出小计 1210.86 万元

1. 人员类项目支出 1155.16 万元

2.运转类公用项目支出 55.7 万元

项目支出小计 928.57 万元

1.特定目标类-成本性支出 718.96 万元

2.特定目标类-民生配套 73.50 万元

3.特定目标类-黔南州机关幼儿园东园改造项目 60万元

4.特定目标类-黔南州机关幼儿园东园附属设施改造项目 40万元

5.特定目标类-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1.95 万元

6.特定目标类-学前教育内涵发展省级补助资金 34.16 万元

效益

社会效益

推动全州 3-6 周岁（或 7 周岁）幼儿实施保育和育，实行保

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引领作用，让全州的幼儿都得到优质的保

育教育，带动全州、改善民生、发展好学前教育，为 3-6

周岁（或 7 周岁）幼儿提供健康的社会学习环境，保障幼儿

身心健康发展。

不断强化教师队伍建

设，增强带动全州、改

善民生、发展好学前教

育能力

可持续影响

引领全州 3-6 周岁（或 7 周岁）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，实行

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做好全州幼儿教师培训工作，为

全州学前教育长期发展做好指导和引领作用。让全州幼儿在

体、智、德、美诸方全面发展的教育，促进全州学前教育共

同发展。

长期

满意度
服务对象满

意度
幼儿家长对幼儿园的满意度 ≥93%


